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

间实施好质量认证相关工作的通知

市监认证〔2020〕9 号

各认证机构，各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，总局信息中心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

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确保疫情防控期间

质量认证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实施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 优化认证流程，控制认证风险

疫情防控期间，认证机构要在确保认证活动合规、有效、可持续的同

时，结合自身实际及风险控制能力，对认证实施作出合理优化调整，

具体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措施：

（一）认证机构应采取合理方式，向认证企业（尤其是中小微企业）

提供线上认证申请受理、咨询释疑、沟通整改等服务功能。

（二）认证机构可根据疫情发展及认证企业实际情况，选择适宜方式

完成审核/工厂检查（包括初次认证审核/工厂检查、监督审核/检查、

再认证审核等）相关程序，待疫情解除后对相关结果予以评价确认或

补充进行现场审核/工厂检查。

（三）因疫情导致需延期实施现场审核/工厂检查的，认证机构应与

企业进行充分沟通，并制定合理方案支持延期现场审核/工厂检查的

实施。

（四）强制性产品认证（以下简称 CCC 认证）指定认证机构应相互承



认企业已有 CCC 认证工厂检查结果，并可采信其他自愿认证评价信息，

以尽可能减少重复评价和现场检查；对涉及型式试验的，相关指定实

验室应在物流运输允许的前提下，合理、优先安排 CCC 认证检测工作。

（五）对涉及口罩等疫情防控物资的相关认证业务，应安排专门人员

进行跟踪处理，全面做好技术服务，切实保障疫情防控物资认证质量。

针对以上及认证机构自行制定的措施，待疫情解除后，各认证机构、

各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应及时采取有效方式，加强质量管理、

强化技术服务、控制认证风险，降低疫情对认证结果的影响。

二、考虑疫情实际，合理维持证书

（一）自即日起至疫情解除前，对有效期满或需监督审核及再认证维

持的认证证书，认证机构可结合自身换发/维持认证证书相关程序要

求，顺延既有认证证书有效期至疫情解除后 3 个月。

（二）对于受疫情影响停产而不能接受监督审核/工厂检查的企业所

持有的认证证书，认证机构对认证证书实施暂停等处理的时限，可延

迟至疫情解除后 3 个月。

三、加强交流沟通，及时通报信息

（一）各认证机构应强化认证主体责任意识，并对疫情防控期间针对

认证实施所做出的优化调整措施及时向社会公布，切实提供良好认证

服务和技术支持。

（二）针对认证实施情况，各认证机构应加强与各地方市场监管部门

的交流沟通，及时将优化调整措施及相关安排通报地方市场监管部门。

（三）认证机构应将所安排的监督审核/工厂检查及再认证现场审核



项目实际发生时间、相关认证证书有效期顺延情况上报市场监管总局

（认监委）相关信息服务平台，总局信息中心应做好相关技术支持。

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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